
2008年9月，许昌中院第四次审
理该案，赵某被判处死刑，并赔
偿死者家属7万元。

第四次审理

发回重审

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裁
定认为一审、二审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
但量刑不当。最高人民法院裁
定，赵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对其
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案件
发回河南省高院重审。

一个月后，许昌中院第三次审理
该案，判决赵某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赵某
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7万元。

第三次审理

发回重审

陈某的父母提出上诉。2009年8
月，河南省高院以原判事实不清
为由，将该案第三次发回重审。

2007年7月，许昌中院对该案第
二次宣判，再次对赵某判处死
刑，并赔偿死者家属32.6万余元。

第二次审理

发回重审

2008年3月，河南省高院认为原
判认定事实不清，案件第二次
发回重审。

2006年7月，许昌中院对该案作出
刑事附带民事一审判决，判处赵
某死刑，并赔偿死者家属7.37万
余元。赵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第一次审理

发回重审

2006年11月，针对赵某的上诉，
河南省高院复核后裁定，原判
认定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
案件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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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婚礼事发生口角
男子锤杀未婚妻被判死刑

陈晴说，她家原本是许昌市许昌县
（后改制入许昌市建安区）的农户，家里
有三姐弟。大姐陈丽平中学毕业就前往
广东打工，帮助父母抚养妹妹和弟弟。

2005年春节，陈丽平在亲戚的介
绍下与邻村赵某相亲，之后两人分别在
不同的地方打工。2005年12月28日，
陈丽平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提早返乡，
商量结婚事宜。

“12月28日下午大姐刚到家，男方便
骑自行车把她接走，说要商量买家具的
事。次日上午，媒人赶到我家，说大姐被
未婚夫打死了。”陈晴说，当时她年纪尚
小，父母和亲戚赶去了现场，发现陈丽平
躺在赵某院门内，警方已勘查完现场。

相关判决书显示，2005年12月29
日早上，陈丽平与赵某发生争吵，赵某
将陈丽平推倒在地，先用铁锤击打陈的
头部十几下，又用菜刀划伤陈的颈部，
致陈丽平因颅脑损伤死亡；事发期间，
赵某将母亲和伯母赶出院门，赵母及其
他村民曾使劲拍打院门，院门无法打
开；赵某作案后打开大门，告知众人“打
死了未婚妻”，并用家中电话拨打110
报警。

公诉机关认为，赵某犯罪后投案自
首，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
轻处罚。

陈丽平的父母要求追究赵某故意
杀人罪，并根据陈丽平在广东打工的收
入情况，请求按照广东省的人身伤害赔
偿标准索赔49.3万余元。

2006年7月，许昌中院对该案作出
刑事附带民事一审判决。许昌中院认
为赵某犯故意杀人罪，鉴于其犯罪手段
特别残忍，后果严重，依法不予从轻处
罚，判处赵某死刑，并赔偿死者家属7.37
万余元。赵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2006年11月，针对赵某的上诉，河
南省高院复核后裁定，原判认定故意杀
人罪的事实不清，案件发回重审。

重审期间，赵某辩称没有杀人的故
意，是一时气愤行凶，其辩护人强调其
有自首情节。

2007年7月，许昌中院对该案第二
次宣判。许昌中院认定，赵某行为构成
故意杀人罪，其投案自首情节成立，但
鉴于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极为严
重，依法不予从轻处罚；被害人一直在
广东打工，且有证据证明按广东省的人
身伤害赔偿标准理由成立。由此，许昌
中院再次对赵某判处死刑，并赔偿死者
家属32.6万余元。

在此判决前，陈丽平家属还曾针对

赵某父母发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精神
损失2万元。

判决书显示，案发后双方针对陈丽
平的安葬事宜发生纠纷，后赵家人在未
通知陈家人的情况下，将陈丽平埋在自
家责任田内，下葬时未使用棺椁装殓，
事后未告知埋葬地点，违反了当地一般
风俗习惯，给死者家属造成一定精神损
害，酌定赔偿死者家属1万元。

对于上述判决，双方各自针对量
刑、赔偿金额提出了上诉。

判决多次被驳回
第五次审理“改判”死缓

第二次被判处死刑后，赵某以“有
自首情节，不是故意杀人，罪不当死”理
由上诉。

2008年3月，河南省高院认为原判
认定事实不清，案件第二次发回重审。

一个月后，许昌中院第三次审理该案。
许昌中院认为，赵某用铁锤击打死者头部
数下，应该能够清醒认识到其行为会造成
陈某（陈丽平）死亡，但仍多次实施了打击
行为，其“不是故意杀人”的辩解不予支持。

许昌中院认为，本案是婚恋纠纷引
发，赵某有打电话自首情节，其亲属又
交纳部分赔偿金，鉴于其犯罪性质、情
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判决赵某犯故意杀
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赵某赔
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7万元。

陈某的父母提出上诉。2009年8
月，河南省高院以原判事实不清为由，
将该案第三次发回重审。

同年9月，许昌中院第四次审理该
案，认为赵某因婚恋纠纷故意非法剥夺他
人生命，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投案自首
情节成立，但鉴于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
果极其严重，依法不予从轻处罚，赵某
被判处死刑，并赔偿死者家属7万元。

对此判决，双方均提出上诉。
2010年3月，河南省高院进行了详

细裁定，认为许昌中院原判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量刑及民
事赔偿数额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由此
驳回双方上诉，维持死刑原判，并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
认为一审、二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定罪准确，但量刑不当。最高
人民法院裁定，赵某构成故意杀人罪，
犯意坚决，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特
别严重，应依法惩处。但鉴于赵某因婚
恋纠纷临时起意杀人，作案后自动投
案，如实供述犯罪，有自首情节，故对其
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案件发回河
南省高院重审。

2011年5月，河南省高院撤销该院
此前判决，案件再次发回许昌中院重
审。同年9月，许昌中院第5次审理该
案。许昌中院认定赵某构成故意杀人
罪，其辩称“因婚恋纠纷引发，有自首情
节，建议从轻处罚”的理由成立，其亲属
交纳了部分赔偿金。由此，判处赵某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对赵某限制减刑；赵
某赔偿死者家属7万元。

此次审理中，陈丽平家属曾提出
61万余元的民事索赔，但未获支持。

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回应
传言不实，离释放还早着呢

“我们没有拿1分钱赔偿，从未谅
解过赵某。”陈晴说，该案件给他们全家
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他们全家搬离
家乡，远离伤心地。

“最近，老家的人传出风声，说有人
服刑时见过赵某，他有几次减刑，这个月
就服刑满20年，可能要释放了。”陈晴说，
她和家人都清楚，对已生效判决不可能
再改变，但是想确认一下传言是否属实。

12月5日，记者向许昌中院了解传
言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
死缓服刑人员符合条件的可减刑为无
期徒刑，之后可继续减刑为有期徒刑，

“该服刑人员的具体服刑情况，在哪儿
服刑、是否刑满，不归我们管，超出我们
回复范畴。”

12月9日，陈晴向河南省监狱管理
局了解赵某服刑情况时，工作人员表示
具体情况不便对死者家属一方透露，但

“赵某即将刑满释放传言不实，他离释
放还早着呢。”

湖北省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
庆介绍，按照刑法规定，死缓服刑人员
的刑期，是从死缓判决后正式投监之日
开始计算，判决前的羁押时间不算在
内；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两年缓刑期满
后，可减刑为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
功表现，两年期满后，可减刑为25年有
期徒刑。

“没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不能跳过
无期徒刑直接减为有期徒刑。”尚满庆
介绍，本案判决中的“限制减刑”，指的
是死缓减为有期徒刑之后，刑期固定不
得减少。

“《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死缓减
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不能少于25
年；死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服
刑不能少于20年。”尚满庆表示，按此推
算，如果排除重大立功可能性，赵某的
有期徒刑至少是20年，加上两次减刑的
考察期，累计还要算4年，赵某实际可能
要服刑到2035年。 来源：底稿头条号

锤杀未婚妻历经“4死3生”判决

被判死缓后，男子服刑满20年即将出狱？
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回应称传言不实，离释放还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

“案子前后审理了7年，一共13次判
决，其中4次死刑、3次死缓。”近日，河南许
昌籍女子陈晴（化名）一则发帖引发关注。

陈晴称，她的姐姐2005年被未婚夫
赵某用铁锤杀害，赵某于2011年被最
终判处死缓、限制减刑；最近从老家传
出风声，说赵某后来减刑为有期徒刑，本
月即将刑满20年而释放。

对此，最后一次审理该案的法院——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介绍，按法
律规定，死缓服刑人员在缓刑期内符合条
件的，可转为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内符合
条件的，可转为有期徒刑；关于该案中“限
制减刑”的情节，具体如何执行、服刑人员
具体服刑情况，超出该单位回复范畴。

12月9日，河南省监狱管理局明确
告知陈晴，赵某即将刑满获释的传言不
实，“他离释放还早着呢。”

2011年9月，许昌中院第5次审
理该案，判处赵某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对赵某限制减刑；赵某
赔偿死者家属7万元。

第五次审理

陈丽平生前照片。受访者供图


